
2019年12月13日 星期五

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9公告

法院公告
2019年12月13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通旅环球（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本委依法受理了浙杭劳人仲案（2019）
524-527、539号申请人陶杰、廖建山、张先德、朱少雷、任晓雨诉你单位要求支付
工资等劳动争议五案，现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举证通知书及
仲裁庭组成人员和开庭通知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应诉，逾期即
视为送达。本案定于2020年2月3日10:00在杭州市中河中路242号人力社保
综合大楼二号楼2楼第二仲裁庭开庭审理，请届时到庭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
法缺席裁决。 杭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杭州玖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王舒芳诉你单位要求支付经济
补偿金等仲裁申请，案号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19）646号。因向你邮寄送达
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
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公告形式向你依法送
达上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和
举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定于2020年1月21日上午9点30分
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地址：杭州市光复路100号
2楼仲裁庭），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12月13日

仲裁公告

债权催收公告
毛献禄（身份证号：332601621012031），原住址台州椒江区工人路48号）：

你欠台州椒江畅远网络俱乐部的借款331770.90元，台州椒江畅远网络俱乐
部已将该笔债权转让给我公司，但你至今仍不知去向。望你见报后立即与我
公司联系及时偿还债务。 浙江省粮油食品进出口台州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13日

寻亲公告

该弃婴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到
杭州市富阳区社会福利中心认领，逾期未认领的，视为查找
不到生父母的弃婴。联系电话：63135576（63155817）

杭州市富阳区民政局
2019年12月13日

某 女
婴，2016年9
月 27 日 出
生 ，2016 年
10 月 1 日发
现被遗弃在
杭州市富阳
区里山镇安

顶村东山下173号门口。被拾
捡时用被子包裹着，随身携带
出生日纸条。

某 男 孩
（婴），2014年
4 月 22 日 出
生，2014 年 5
月 7 日 发 现
被遗弃在杭
州市富阳区
新登镇潘堰

村沈家 218 号门口。被拾捡时
用黄色衣服包裹着，头戴蓝色布
帽，随身携带出生日纸条。

浙江天考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贵司与我司签署的编号为DYJZ-ZJTK-20171031、20171229、20171230、

20180104的四份《购销合同》，贵司仍欠499601123元货款本金未付，我司已多次
催收，现再次通知贵司，请立即向我司付款。 东营冀中恒信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13日

催款函

浙江语云控股有限公司：
贵司于与我司签署的编号为DYJZ-ZJYY-170719的《购销合同》，贵司

仍欠48602556.42元货款本金未付，我司已多次催收，现再次通知贵司，请立
即向我司付款。 东营冀中恒信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13日

催款函

宁波华通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各债权人：
宁波华通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期

遇到经营困难，部分到期债务未能及时清
偿。2019 年 8 月，公司名下土地厂房由政府
征收。公司有意在 2020 年 1 月底左右进行一
次集中清偿（由政府指导、第三方协调的债
务和解形式）。故请各债权人（包含借款、买
卖、工程等形成的各项债权）在 2020 年 1 月
11 日之前，联系第三方工作人员，进行债权
申报。

联系地址：镇海区庄市街道清泉路170号
行政服务中心华通公司债权债务申报办公室，
邮政编码：315201

（请勿邮寄原件！）
办公室电话：0574-55886204
紧急联系电话：15057458281 纪西龙
联 系 QQ（用 于 发 送 申 报 表 格 等）：

2724383498
宁波华通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债务处置小组

2019年12月13日

关于申报债权的公告

宁波华通变压器制造有限公司各债权人：
宁波华通变压器制造有限公司于近期遇到经

营困难，部分到期债务未能及时清偿。公司有意
在2020年1月底左右进行一次集中清偿（由政府
指导、第三方协调的债务和解形式）。故请各债权
人（包含借款、买卖、工程等形成的各项债权）在
2020年1月11日之前，联系第三方工作人员，进行
债权申报。

联系地址：镇海区庄市街道清泉路170号行

政服务中心华通公司债权债务申报办公室，邮政
编码：315201

（请勿邮寄原件！）
办公室电话：0574-55886204
紧急联系电话：15057458281 纪西龙
联 系 QQ（用 于 发 送 申 报 表 格 等）：

2724383498
宁波华通变压器制造有限公司债务处置小组

2019年12月13日

关于申报债权的公告

宁波华通电器成套厂各债权人：
宁波华通电器成套厂于近期遇到经营困难，

部分到期债务未能及时清偿。公司有意在2020
年1月底左右进行一次集中清偿（由政府指导、
第三方协调的债务和解形式）。故请各债权人
（包含借款、买卖、工程等形成的各项债权）在
2020年1月11日之前，联系第三方工作人员，进
行债权申报。

联系地址：镇海区庄市街道清泉路170号行

政服务中心华通公司债权债务申报办公室，邮政
编码：315201

（请勿邮寄原件！）
办公室电话：0574-55886204
紧急联系电话：15057458281 纪西龙
联 系 QQ（用 于 发 送 申 报 表 格 等）：

2724383498
宁波华通电器成套厂债务处置小组

2019年12月13日

关于申报债权的公告

根据永嘉正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吴宝宣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永嘉正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
依法享有的对温州飞龙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债权（包括主债权、担保债权以及相关权利权益）转让给吴
宝宣。截止2015年11月30日，债权本金余额2799.41万元，利息 1084.75万元。由温州亚龙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温州泰玛汽车有限公司、温州鸿泰实业有限公司、王玉琴、郑贤龙、温州飞龙汽车集团有
限公司名下工业土地及厂房；上述债权依法通过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转让给吴宝宣，现以公告方式
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你们向吴宝宣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 名、改制、
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 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
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 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 等法律文
件为准）。特此公告。

永嘉正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0577-67160899
吴宝宣 联系方式13587971777 2019年12月13日

永嘉正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吴宝宣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2018)浙0212民初16030号
厦门传天易诚商品经营服务有限公司宁波分公

司、厦门传天易诚商品经营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的原告张靖哲与被告厦门传天易诚商品经营服务有
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厦门传天易诚商品经营服务有
限公司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212民初16030号民事
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903民初1336号

吴康义(男，1961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
江省宁波市奉化区裘村镇吴江村2组42号，公民身
份号码330224196112197211 ):本院受理原告舟山
市朱家尖丁文武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与被告吴康义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去向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0903民初1336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被告吴康义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舟山市朱家尖丁文武水
产养殖专业合作社货款35000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损
失自2019年7月5日起至货款清偿日止按同期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1 175元，公告费660元，合计1835
元，由被告吴康义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
法院。 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2民初48号

张建武、张相青:本院受理原告王俊民诉你们及
温州开通汽车出租有限公司、陈杰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原告王俊民及被告温
州开通汽车出租有限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及
证据副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西郊法庭
领取民事上诉状及证据副本，逾期视为送达。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答辩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在数提出副本。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2破44-1号

本院根据青田波丰鞋竹有用公司的申请，于
2019 年 12 月 4 日裁定受理温州上亿鞋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行上亿鞋上)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泽

商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上亿鞋业的债权人应在
2020年2月17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温州市鹿城
区市府路 525 号同人恒玖大厦 14 层:邮政编码:
325000: 联系人：周蒙象，电话: 137577191681）申报
债权。未在上达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
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
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
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上亿鞋业的债务人或者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管理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0年2月24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
院第十九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
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出席会议时应
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个人身份证
明，代理人应提交授权委托书。

上亿鞋业的股东(杨秋荣、肖德生)成实际控制
人应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
提交公司财产、印章、账簿、文书资料、财产状况说
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等，若因
未提供上述材料或提供材料不全导致无法法算的，

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依法应对公司
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2破43-1号

本院根据温州市万路丰鞋材厂
的申请、于2019年12月4日裁定受理
温州日昌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
昌鞋业)破产清部一案，并指定浙江
泽商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口昌鞋业
的债权人应在2020年2月6日前向管
理人(通讯地址:温州市鹿城区市府路
525号同人恒玖大厦14层;邮政编码:
325000; 联 系 人: 周 蒙 蒙 ，电 话:
13757719168)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
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
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
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
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
生的费用。日昌鞋业的债务人或者
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20 年 2 月 17 日下午
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九审判庭召开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
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出
席会议时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明或个人身份证明，代理人
应提交授权委托书。

日昌鞋业的股东(周建满、林娇
弟)或实际控制人应在本公告刊登之
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
公司财户、印章、账簿、文书资料、财
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
关则务会计报告等，若因未提供上述
材料或提供材料不全导致无法清算
的，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依法应对公
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4983号

永康市天雄工贸有限公司：本院
对原告温州市步恒锁业有限公司与
被告永康市天雄工贸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9）浙 0303 民初 4983
号民事判决书与不履行裁判法律后
果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6600号

张月英、温州市英强鞋业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瓯海娄桥巨
哲鞋材加工场与被告张月英、温州市
英强鞋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304民初660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7043号

甘娟：本院受理原告贺军与被告
甘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304民初704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8613号

马亚：本院受理的原告王晓丹与被告马亚、王忠
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审理阶
段告知书（系列）、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送达地
址确认书及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0年3月2日
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8992号

徐定洲、林美英、徐彬彬、徐亚西：本院受理的原
告潘统仙与被告徐定洲、林美英、徐彬彬、徐亚西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审理阶段
告知书（系列）、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送达地址
确认书及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0年3月3日上
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8612号

彭先兵：本院受理原告周彬与被告彭先兵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
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送达地址确认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0年3月3日下
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破26号之一

本院根据申请人陈温炜的申请于2019年9月19
日作出(2019) 浙0304破申4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
理温州市奇达鞋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院查
明，温州市奇达鞋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温州德嘉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接受本院指定担任管理人后，管理
人仅收到公司的增值税相关票据16张，未能接管其他
财务账册资料及凭证，也无其他财产可供接管，债务人
温州市奇达鞋业有限公司没有财产可支付破产费用。
本院认为，债务人温州市奇达鞋业有限公司无财产清
偿破产费用，依法应予以终结破产程序。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
之规定，本院于2019年12月5日裁定宣告温州市奇
达鞋业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温州市奇达鞋业有限公
司破产程序。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81破69号之一

2017 年 10 月 18 日，本院 裁 定 受 理 被 申 请 人
瑞 安 市 鑫 诚 金 属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破 产 清 算 一
案。查明，被申请人瑞安市鑫诚金属材料有限
公司财产为234.45万元，无争议债权为9294495.元，
该公司已明显资不抵债，符合破产条件。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
于2019年12月2日裁定宣告瑞安市鑫诚金属材料
有限公司破产。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1破16号之二

因温州蔡特机车有限公司管理人依法执行本院
裁定认可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其在最后分配完结

破产财产后，已及时向本院提交破产财产分配报告，
并提请本院裁定终结破产程序。本院认为，管理人
终结破产程序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9年11月26日裁定终结温州蔡特机车有限公司
破产程序。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9) 浙0421 民初4083号

郁 明 华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421196304263019 ):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市分公司与被告郁明华
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2019) 浙0421 民初4083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本案按撤诉处理。
案件受理费 2995 元，减半收取 1498 元，公告费 650
元，合计2148元，由原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9)浙0521民初3293号

杨坤松：本院受理浙江万银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521 民初 3293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本，上诉于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德清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82民初18782号

邓延超: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日悦电子商务
商行与被告邓延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以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相关材料。原告起诉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人民币 24000 元，并
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赔偿该款自原告起
诉之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损失。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本
案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3月2日下午14时0分在义
乌法院国贸第二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9）浙0782民初19371号

刘建旺:本院受理原告杨起浩与被告刘建旺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
材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外网查询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原告诉请: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
款人民币530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从起诉之日按
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至实际
履行之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十五日。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由审判
员骆巧梅担任审判长，定于 2020 年 3 月 3 日 9 时 30
分在义乌市人民法院江东办公区国贸第一审判庭公
开进行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
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19年9 月 26 日第 14 版法院公告
栏中，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2019）浙 0304 民初
6971 号，开庭信息应为“于 2019 年 12 月 16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特
此更正。

公 告
金华经济开发区嘉华房地产开发公司股东于2019年11月25日决议解散公司，并成立清算

组依法组织清算。因此公司公章、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作废，清算组将使用“金
华经济开发区嘉华房地产开发公司清算组”章管理公司一切事务。

特此公告！ 金华经济开发区嘉华房地产开发公司清算组
2019年12月13日

金华经济开发区嘉华房地产开发公司股东于2019年11月25日决议解散
公司，并成立清算组依法组织清算。请各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告首次刊载之日
起4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逾期未申报债权的，自行
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联系人：邵恒、郭婷
联系电话：0579-82171907
联系地址：金华市婺城区桃花路405号

金华经济开发区嘉华房地产开发公司清算组
2019年12月13日

金华经济开发区嘉华房地产开发公司
解散清算及债权申报的公告


